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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11月5日北市教國字第1133106278號函核定

1、 依據：
(一)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應注意事項。
(二)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方案。
(三)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計畫。
2、 目的
(1)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，學習族語為文化傳承的重要任務，透過培育具專業、熱忱之族語老師，儲備本市原住民族語老師專業人才。
(2) 鼓勵老師投入原住民族語教育，肯定及獎勵族語老師對於本市族語教學之奉獻。
3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教育局)。
4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(以下簡稱原教中心)。
5、 申請對象與資格
(1) 任職於本市高國中小之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(以下稱族語老師)。
(2) 上開人員在本市任職族語老師年資累計達10年、20年、30年及40年者得提出申請之(年資計算自每學年期初至隔年期末止為1年)。
6、 申請方式
(1) 申請流程：任職於本市且符合資格的族語老師，自行填寫申請表（附件1）、審查資料聲明書（附件2），並檢附相關資料向本市原教中心申請。
(2) 收件日期：自每年度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下午4時止(以郵戳日期為憑)。
(3) 收件地點：本市原教中心（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），地址：(115001）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街62號收(請使用專用信封封面【附件3】，或在信封封面上註明「臺北市資深優良族語老師獎勵計畫」)。或將申請資料掃描檔以mail方式寄送至tpiercenter@mail.thes.tp.edu.tw，信件主旨請訂為「臺北市資深優良族語老師獎勵計畫」，寄送申請資料後請電洽本案承辦人確認。
(4) 送審資料（3份資料請依據排列）：
1. 申請表正本(附件1)。
2. 審查資料聲明書正本(附件2)。
3. 相關資料（如：聘書或在職證明），相關資料請以 A4 規格紙張印製，並務必依序裝釘整齊（所送資料影本即可，相關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留底稿）。
(5) 相關表單可至本市原教中心網站下載：https://tpiercenter.tp.edu.tw/
(6) 個人所送之各項佐證資料，如經查明有偽造、變造、身分不符規定、提供不實資個料、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法令情形者，本局得於事實確認後，取消其得獎資格，並追繳其已領得獎狀、獎座及禮券。
(7) 本案承辦人：本市原教中心，電話：（02）27837697分機1601。
7、 獎勵措施：本案資深優良族語老師表揚每年辦理1次，依規定發給禮券，本計畫獎項依實際申請件數相互流用。
(1) 服務年資滿10年，頒發獎狀1紙及二千元禮劵。
(2) 服務年資滿20年，頒發獎狀1紙及三千元禮劵。
(3) 服務年資滿30年，頒發獎座1座及四千元禮劵。
(4) 服務年資滿40年，頒發獎座1座及五千元禮劵。
8、 經費來源：由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9、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	附件1
臺北市資深優良族語老師獎勵計畫申請表
一、基本資料
	姓名
	
	編號
	（由原教中心填寫）

	身分證字號
	
	申請年度
	

	服務單位
	
	性別
	

	E-Mail
	
	連絡電話
	(自宅)
(手機)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
二、教學資料
	教學
總年資
	□10年 □20年 □30年 □40年
(每一年度均須檢附該年度任一所學校聘書或在職證明)

	年
資
歷
程
表
	序號
	學年度
	任職學校
	是否檢附相關資料
(自我檢核)
	序號
	學年度
	任職學校
	是否檢附相關資料
(自我檢核)

	
	1
	
	
	
	21
	
	
	

	
	2
	
	
	
	22
	
	
	

	
	3
	
	
	
	23
	
	
	

	
	4
	
	
	
	24
	
	
	

	
	5
	
	
	
	25
	
	
	

	
	6
	
	
	
	26
	
	
	

	
	7
	
	
	
	27
	
	
	

	
	8
	
	
	
	28
	
	
	

	
	9
	
	
	
	29
	
	
	

	
	10
	
	
	
	30
	
	
	

	
	11
	
	
	
	31
	
	
	

	
	12
	
	
	
	32
	
	
	

	
	13
	
	
	
	33
	
	
	

	
	14
	
	
	
	34
	
	
	

	
	15
	
	
	
	35
	
	
	

	
	16
	
	
	
	36
	
	
	

	
	17
	
	
	
	37
	
	
	

	
	18
	
	
	
	38
	
	
	

	
	19
	
	
	
	39
	
	
	

	
	20
	
	
	
	40
	
	
	

	(原教中心填寫) 
符合年資(           ) 年     複查人員簽名：
備註：





附件2
臺北市資深優良族語老師獎勵計畫
審查資料聲明書

    本人（族語老師姓名）_______________聲明所檢附之個人基本資料及所報繳相關證明文件皆為屬實，若有不實情事，本人願意自負責任。 

簽名：_____________(親簽)
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附件3(專用信封封面)

	郵遞區號：
	臺
北
市
資
深
優
良
族
語
老
師
獎
勵
計
畫
報
名
	115001

	寄件人
地址：
姓名：
電話：
	
	收件人
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街62號(東新國小)
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



